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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法学会工作取得新成绩 
   

近年来，云南省法学会在中国法学会的有力指导下，在省委

和省委政法委的领导下，认真履行职能职责，各项工作取得突破

性进展。 

  一、抓事关根本和长远的工作，如期完成既定任务 

  一是认真落实中国法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和上海

地方法学会工作会议精神 。先后召开云南省法学会七届一次、

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省法学会专业研究会负责人座谈会，及时

传达贯彻中国法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和上海地方法学

会工作会议精神，分项研究工作任务，积极在全省法学会系统贯

彻落实，注重把思想教育与业务工作相结合，加强对学术论坛、

课题研究、评奖评优活动的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 

  二是制定印发《云南省法学会改革方案》。 按照中央和省

委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经过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制

定了《云南省法学会改革方案》，报经省委政法委和中国法学会

审核同意，并报省改革办审核备案后，由省委政法委正式印发。

该方案从 6 个方面提出了 27 项具体改革措施，明确了省法学会

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和主要措施。当前，各州

(市)正按照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制定法学会改革方案。 

  三是成功举办第十三届“西部法治论坛”和“滇峰法治论

坛”。 2018 年底，第十三届“西部法治论坛”在昆明举行，中

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其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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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新时代西部法治建设”的主题形成了一批具有启发性、建

设性的研究成果。2019 年 8 月，举办首届“滇峰法治论坛”，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守攻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欣新作主旨报告，15 位专家学者作

专题发言，为推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四是建好会员之家。 进一步壮大会员队伍，坚持巩固和发

展并重，坚持管理与服务并举，发挥会员作用、关心会员发展，

建设会员之家，不断增强会员的荣誉感、获得感、归属感。目前

集会员之家、党员之家、学术委员会和《云南法学》编辑部等功

能为一体的省法学会会员之家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二、抓实重点业务工作，积极服务中心服务大局 

  一是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根据中国法学会安排，去年和今

年，云南省法学会与云南大学法学院共同承办了第二、三、四期

“中国南亚法律培训基地研究班”，对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印

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 7 个南亚国家的

学员进行培训。省法学会 2019年 11 月组团出访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和马来西亚进行法学交流，达成合作意向，为融入、服务共

建“一带一路”和建设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进行积极探

索。 

  二是积极参与地方立法。 按照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

法学会会长、泸沽湖省级湖长张太原同志要求，把起草《丽江市

泸沽湖保护条例》作为法治扶贫、智力扶贫项目，充分发挥第三

方和法治智库优势。经过反复论证修改，该条例已经省人大常委

会审查批准，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公布实施。本次立法有两个

鲜明特点：其一是省法学会作为第三方立法组织专家起草法规，

使立法更为客观和中立，更能平衡与兼顾大局，更能促进泸沽湖

保护的最大效果。其二是川滇两省通力合作，实现了跨区域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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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执法的一体化，有效解决了各自为阵、各取所需带来的不

利影响，形成了共同保护泸沽湖的合力，实现了把泸沽湖打造成

长江流域跨省共抓大保护的绿色发展范本的目标。 

  三是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 。按照省委政法委的部署，省法

学会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评估领导小组，组织 11 名专家深

入昆明、曲靖、玉溪、普洱、红河、德宏、迪庆等 7 个州(市)

和所属 14 个县(市区)法院、检察院，对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进行

评估，按时向省委政法委提交了《省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第三方评

估报告》。 

  四是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根据省扫黑办的安

排，省法学会派员参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文山州的 4个

县市、红河州的 12 个县市进行明察暗访;派员参加中央第 20 督

导组对云南扫黑除恶督导工作;派员长期在省扫黑办开展工作。

为加强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践研究和理论引导，省法学

会刑法学研究会举办了云南省“扫黑除恶”学术研讨会，积极为

全省全面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法治理论支撑。 

  五是组织开展重大专题调研 。根据省委领导同志指示，省

法学会组织专题调研组赴昆明市、德宏州、文山州、红河州等地，

围绕改善云南省营商法治环境、加强边境地区外籍人员服务管理

等内容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了《优化云南法治化营商环境对策》

的报告，供决策咨询参考。2019 年，经过积极争取经费，广泛

征集论题，发布了《澜湄合作背景下中国对缅甸投资法律风险对

策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治理机制研究》《云南生态文明

建设法治保障研究》等 8个重点委托课题，正在积极组织实施中。 

  三、创新法治宣传载体，法治文化建设不断深入 

  一是认真组织开展“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

动。 近年来，全省共组织开展宣讲活动 263场，覆盖听众 18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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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在充分调动云南省专家学者参与宣讲活动的同时，积极邀

请全国知名学者进行省级政法专场报告和部分州(市)专场报告

会的宣讲，大大提升了“双百”报告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先后

邀请到中国法学会王其江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教授赴

滇为省政法领导干部培训班作“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

条例》”“市场经济建设中法治保障”等专题辅导讲座，取得了

很好效果。 

  二是认真组织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

动。 结合省情实际，以城镇化建设、边境管理、禁毒防艾、精

准扶贫、化解矛盾纠纷、提升旅游法治意识为重点，采取法治文

艺演出、专题座谈、知识竞赛、普法上门、书画展览、专场电影

等群众参与度高、认同感强的宣传载体，推动法治文化与机关文

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民俗文化等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基

层行”活动的内容，提升了法治宣传的质量。近年来省法学会共

举办 210 场“基层行”活动。云南省 2019 年法治文化基层行”

活动启动仪式在云南财经大学举行，张太原会长出席启动仪式，

给各州(市)青年普法志愿者授旗并讲话，隆重启动了 2019年“基

层行”活动。 

  三是主动抓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建设。 云南省法学会

高效整合省级部门和群团组织资源，投资近千万元，在昭通市、

宁蒗县筹建两个“法治宣传教育示范基地”，结合当地民族特点

和青少年成长开展法律教育服务，目前法治教育基地已建成投入

使用，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四是实现了《云南法学》公开发行。 省法学会与《法制与

社会》杂志社合作，将原内刊《云南法学研究》进行改版，精心

推出了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云南法学》，有效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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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学会的影响力，开辟了云南省法学理论交流的新平台。目前，

《云南法学》已出版至第 5期。 

 
 

为跨区域立法提供“川滇样本” 

--云南省法学会发挥智库优势探索第三方立法 

 

旅游发展无序、存在侵占湖体现象……近年来，横跨川滇两

省的泸沽湖迎来了全世界的游客，也累积了生态遭受破坏的隐

忧。随着生态保护意识和力度不断增强，云南和四川两省联合发

力，共抓泸沽湖保护治理工作，在全国率先建立跨省、跨部门监

管与应急协调联动机制，率先建立跨省湖泊湖长高层次议事协调

平台。 

绿水青山离不开法治保护。保护泸沽湖成为川滇两省的共

识，法治保障也成为两省共护泸沽湖的重中之重。一直以来积极

参与地方立法、服务地方政府的云南省法学会适时发力，充分发

挥第三方和法治智库优势,为全省乃至全国跨区域生态保护立法

工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板。 

一、迫切需要法治保障 

泸沽湖位于川滇两省交界,具有多重身份和定位,属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旅游

区、省级重要湿地等多区重叠。多年来，多规冲突、法制建设滞

后等现实难题制约着泸沽湖的进一步发展。 

1994年制定并于 2009年修订的《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泸

沽湖风景区保护管理条例》主要是从风景区的角度进行规范，但

泸沽湖既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又是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重点

湿地，具有多重身份和定位，保护和管理的标准不同，现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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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内容明显不足。同时，该规定明确的执法主体是县政府及其

职能部门，但丽江市政府成立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委会后，管委

会成为主要执法主体，导致目前执法层级混乱，执法主体不明。

另外，《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泸沽湖风景区保护管理条例》与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泸沽湖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规定的内

容和标准不一致,宁蒗条例规定泸沽湖水质按 I 类标准保护,凉

山州条例规定按 II 类标准保护；宁蒗条例规定对景区实行三级

保护管理，而凉山州条例规定实行二级保护管理。 

此外,摩梭人文化保护开发标准、泸沽湖周边排污和垃圾处

理的规定都存在不一致，一湖两标准给泸沽湖的保护管理带来诸

多问题。 

对此，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法学会会长、泸沽湖

省级湖长张太原高度重视，针对丽江市提出《云南省宁蒗彝族自

治县泸沽湖风景区保护管理条例》已不适应保护工作需要的问题,

要求省法学会把该条例修订工作作为法治扶贫、智力扶贫项目,

充分发挥第三方和法治智库优势,免费提供支持。 

二、川滇合作 “一湖一规” 

为了更好地完成对泸沽湖的生态保护，云南、四川两省开

始了紧密的联合协商部署。张太原会长与四川省委常委、省委政

法委书记、省法学会长、泸沽湖省级湖长邓勇在川滇两省政法工

作对接会上达成泸沽湖共管协议。两位省级政法委书记还率两省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州市、县、乡村湖长多次联合巡湖调研，召

开了川滇两省全面落实泸沽湖湖长制工作推进会，就加强川滇两

省合作，建立共治共享新机制以法治湖，推进泸沽湖湖长责任制

落实，做好联合执法等保护治理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云南省副省长和良辉与四川省副省长尧斯丹则就川滇共抓

泸沽湖休护冶理进行会商，联合出台《川滇两省共同保护治理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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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湖“1+3”方案》,细化了“确保泸沽湖水质总体稳定保持 I类

标准，把泸沽湖打造成长江流域跨省共抓大保护的绿色发展范

本”的政策措施。 

同时，云南省法学会也开始前期的专题调研工作。2018 年 6

月 12 日至 15 日,云南省法学会常务副会长赵祖莹带队赴宁蒗县

开展专题调研，召开座谈会，实地查看湖泊保护管理情况；6月

20 日,省法学会在昆明召集省人大法制委、民族委,省政府法制

办、省环保厅、省水利厅有关专家和宁蒗县委负责人举行泸沽湖

立法专题研讨会；7 月 3 日至 5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段琪

带队督查泸沽湖保护工作。同时，省法学会还加紧与省人大环资

委、省林业厅、省住建厅、省民宗委等单位进行沟通联系，广泛

收集立法相关资料,积极准备条例起草工作。 

条例起草涉及多个部门，对起草班子人员有很强的专业性要

求。为此，云南省法学会组织省人大法工委、民族委、环资委，

省政府法制办、省环保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厅、省住建厅、省

民宗委等有关部门专家成立条例写作班子，负责条例的调研、起

草、论证。 

条例起草班子多次赴宁蒗实地调研听取意见、反复论证研

究，还专门征求了四川省凉山州和盐源县政府意见，把川滇两省

共治共管共建泸沽湖体现到立法环节，推动“一湖一规”“一湖

一策”“一湖一标”。 

2018 年 10 月，《丽江市泸沽湖保护条例(草案)》草拟稿完

成。之后经过一年多反复论证修改,《丽江市泸沽湖保护条例》

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丽江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通过。经 2019 年 11 月 28 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条例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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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草的条例强化对泸沽湖自然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同时，按照两省达成的共识,做到“一湖一规”，增加了对民

族文化保护和川滇协作机制的内容，有效回应了泸沽湖保护管理

现实需求，较好地解决了规范对象狭窄、执法主体不明和两省条

例规定的内容与标准不一致的突出问题。 
 

  河南省法学会官方微博获评 2019 新浪 

   河南微博之夜“致敬十年创意案例” 

 

颁奖现场  

  12 月 19日，由新浪微博、新浪河南网主办的以“致敬十年

未曾平凡”为主题的 2019新浪河南微博之夜峰会在郑州举行。 

  会议发布了新浪微博“致敬十年创意案例”，河南省法学会

官方微博“@法治中原”获评新浪微博“致敬十年创意案例”，

河南省委网信办主要领导为获奖单位颁发了荣誉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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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法治中原”微博号粉丝达 4.4 万余人，日均阅读

量 5 千次以上，创建的#法治中原#话题阅读量达到 366.1 万次，

#法治君说法#话题阅读量达到 87.1 万次，#法治文化基层行#话

题阅读量 24.8 万次，累计受众人数上千万，取得了良好的新闻

宣传和法治宣传效果。2018年，“@法治中原”被评为“河南最

佳创新政务微博”， 

  近年来，河南省法学会高度重视新媒体建设，注重用新媒体

讲好法学会故事，先后创办了“一网双微多端”新媒体平台 (一

网既河南法学网；双微既“法治中原”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多

端既头条号、抖音号、快手号、人民日报号、一点资讯号等，其

中河南法学网、微信号、微博号、今日头条号建成了省市两级矩

阵系统)，运用互联网方式和语言进行普法宣传和新闻宣传，通

过“上下联动”实现“一呼百应”,形成了浓厚的宣传氛围，全

面提高了法学会的社会关注度、知晓率和影响力，让群众在潜移

默化中感受法治文化，接受法治教育，充分实现了“指尖”普法，

掀起全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新高潮。“法治中原”系列新

媒体累计粉丝 20 余万人；“法治中原”头条号连续三年荣获全

国政务头条号“特别贡献奖”；河南省法学会“法治中原”微博、

微信、抖音被评为“2018年度中国创新型政法新媒体”。 
 

 


